乌财发〔2026〕71号
乌审旗财政局关于开展全旗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

苏里格经济开发区、各苏木镇、各行政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全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内财资〔2026〕95号）要求，为摸清全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底数，有效推进资产盘活，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等规定，旗财政局决定组织开展全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为了保证全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顺利进行，决定成立全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杨志远         旗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赵  军         旗财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白国峰         旗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哈  达         旗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  智         旗纪委派驻旗财政局纪检监查组长

满达拉图        旗财政局党组成员
成  员：乌都娜         旗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主任

伊力素         旗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副主任

朝格吉乐       旗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副主任

郭文正         旗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哈斯格日乐     旗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高瑶瑶         旗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哈达同志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资产清查日常工作。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开展资产确认、确权、确值工作，对全旗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存量、结构、分布、使用状况等进行全面清理核查，按照规定进行实物盘点和账务核对，完善资产数据信息，确保账实相符、账卡相符、数据准确。规范账外资产、在建工程转固（重点专项债券投资）、权属登记等资产管理具体工作，全面摸清低效闲置资产底数，建立全旗可盘活资产总台账，优化资产配置、盘活闲置资产、提升使用效能。

三、工作内容

（一）清查基准日

以2025年12月31日为资产清查基准日。
（二）单位范围

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简称行政事业单位）。
（三）资产范围

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和直接支配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等资产及往来账款。
（四）系统保障

目前，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模块中资产清查、核实功能正在履行上线审批程序，各行政事业单位可先行组织实物清查，系统上线后通过线上完成资产清查数据的收集、汇总、上报等工作，具体上线时间另行通知。

（五）经费保障

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行政事业性资产清查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部门财政预算。各行政事业单位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协助资产清查盘点或对资产清查结果进行专项审计，按照“谁委托，谁负责，谁付费”原则，相关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四、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6年4月30日-5月20日）
1．旗财政局牵头组织资产清查工作，明确任务时间节点等事项，推动资产清查系统上线，并就相关政策、流程及系统操作等开展宣讲培训。

2．各行政事业单位成立由资产、财务、后勤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具体负责和实施本单位资产清查。

（二）清查与批复阶段（2026年5月21日-9月30日）
1．开展清查盘点。根据《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指南》开展清查盘点工作。一是以账查物、以物对账，逐项核对资产卡片、财务账目与实物，对房屋、土地（空地，不含建筑物坐落的土地）、车辆、原值100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补充完善整体、正面、内部结构等不同方位的三张照片，对房屋、土地（空地，不含建筑物坐落的土地）补充完善资产定位信息。二是各行政事业单位应按照要求，对预算一体化系统资产卡片信息进行全面核查，逐项梳理和修正资产分类、名称、数量、地址、使用人（管理人）、使用状态等内容，将资产卡片更新至最新状态。三是进一步完善“一物一卡”条码化管理，对本单位全部资产粘贴资产条码（教育部门及医院对学生桌椅、餐桌等集中存放的且数量多的可以建立条码化管理台账），并按照《资产清查报表编制说明》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报表》，包括单户表及汇总表。
2．认定批复事项。

各行政事业单位在资产清查中存在资产盘盈、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需认定批复事项的，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和资产、预算、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理。需财政部门认定批复的事项，与资产清查纸质材料分别报送，单独行文申请办理，相关事项原则上应于2026年8月31日前办理完毕。

3．报送清查结果。各行政事业单位于9月31日前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报送。报送内容包括正式文件、资产清查工作报告、资产清查汇总报表等，材料通过扫描方式上传，除涉密单位外，无需报送纸质文件。
（三）总结阶段（2026年10月1日-10月31日）

旗财政局根据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结果，汇总形成全旗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总报告，包括资产总量、待盘活资产、问题分析及建议等。
（四）复核阶段（2027年6月31日前）

旗财政局按不低于清查范围部门数量的20％对资产清查情况进行抽查，重点关注土地、房产、车辆、大型仪器设备等重大资产、资产盘盈和损失、闲置资产盘活情况、专项债投资形成资产等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压实工作责任。资产清查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时间紧、任务重，各行政事业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二）精心组织实施。各行政事业单位要加强组织协调，做好政策法规解读，确保工作取得实效。旗财政局将根据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

（三）落实保密责任。各行政事业单位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规，落实安全保密要求，按照“谁产生，谁定密”原则，由报送主体确定所报送信息是否涉密。凡单位认定或按国家有关规定认定为涉密的信息，要通过光盘等介质线下报送。

（四）严肃工作纪律。各行政事业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反映资产清查结果，不得虚报、瞒报、漏报，不得干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对于资产清查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查处追责。

（五）强化结果运用。各行政事业单位要在资产清查基础上，建立完善资产信息数据库，夯实资产数据信息，资产信息变化情况要及时动态更新至一体化系统，发现闲置资产积极组织盘活。为加强资产管理及相关工作提供信息支撑，资产管理考核评比等工作均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取数为准，防止“前清后乱”、“清管两层皮”。
乌审旗财政局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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